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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已经通过了现实考验的正确理论，但这一

理论提出伊始便被质疑并产生了种种误解。只有对马克思相关文本进行深入探索，并回应相关争议、澄

清相关误解，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质内涵，才能正确认识其对实现共产主

义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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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s communist ideolo-
gy and a correct theory that has passed the test of reality. However, this theory has been ques-
tioned and various misunderstandings have occurred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Only by deeply ex-
ploring the relevant texts of Marx, responding to relevant disputes and clarifying relevant misun-
derstandings, can we tru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essence of Marx’s theory of proletarian dic-
tatorship,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its theoretical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aliza-
tion of 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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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并认

为这种专政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关系、改变旧的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但“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伊始便存在争议，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关于马克思所

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具体持续到哪个阶段的问题等。另外，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分析中，巴黎公

社是不可越过的一部分，关于巴黎公社算不算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还有待商榷。因此，本

文拟打算通过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从马克思理论实际出发，结合巴黎公社运动以及现实共产主义运

动，对这些争议进行解答，消除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种种误解，真正领会其理论实质，使之在实践

中发挥无穷力量。 

2. 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并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

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

蹴而就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

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

政”( [1], p. 373)。这个具有过渡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马克思看来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阶段，

但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一阶段存在误解，他们有的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专制和极权

主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列斐伏尔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性质，从而质疑这一国家形

式存在的合理性；有的直接否定无产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如考茨基主义者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认为

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内个别学者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持无产

阶级专政过时论。为此，必须重温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这些误解进行澄清。 

2.1. 政治上的必要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维护革命成果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 [2], p. 421)。但这一过程必然要通过革命的形式来实现，而且革命胜利也只是无产阶级取得民主的第一

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遗留，马克思指出“工人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

己的目的”( [1], p. 95)。只有完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

到另一些人的手里”( [3], p. 493)。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将民主的进程向前推进。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

治之后，所建立的新生政权仍然要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形式的进攻，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全新的、人民自我管理的、属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自己的政权，就

是无产阶级用革命的力量来消灭反革命力量、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条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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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军队，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力保障。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的施政措施时指出，巴黎公社被

凡尔赛的反革命政权的虚假民主承诺所欺骗，在凡尔赛政权力量最虚弱的时候，没有对其进行及时的武

装打击而错失良机，最终凡尔赛政权在其他势力的支持下对巴黎公社进行了剿杀，并认为“中央委员会

为了让位给公社而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3], p. 494)，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作为一个新兴的、通

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政权，保留自己手里的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对敌人实行专政是巩固和维

护这一新生政权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建立的政权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时提到：“公社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阶级统

治形式”( [1], p. 486)，这个新的阶级统治形式正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

是只有在过渡初期才坚持的，而应该贯穿于整个过渡时期，这一点从苏联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导致苏联

解体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让其他势力有机可乘，苏联社会主

义走向失败。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过时了，只要还处于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

专政是必然的。 

2.2. 经济上的必要性——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共产主义革命时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

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2], p. 421)。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必须对原有的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剥削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改造，使其符合共产主义发展方向，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而

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共产主义公有制不会在资本主义专政中产生，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逐步建立。无产阶级在获得统治地位之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

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2], p. 421)。但这样的变革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消灭现存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

工作”( [4], p. 486)。 
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在生产方面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够做到生产的集中，在这样的

情况下，才能做到增加生产力总量的可能。但生产的集中需要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进行保障，因此，要

达到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需要通过政治上的统治，利用经济手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2.3. 社会上的必要性——改造旧的社会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使得生产力发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在推翻资本统治之后，必

然要对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改造，确保生产力发展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使得生产力发展为全体人民服

务。生产关系的改造离不开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充满着剥削和

压迫，社会关系领域存在各种矛盾。到了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关系，无产阶级

专政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和这些生

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2], p. 532)。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仍然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压迫，仍有小部分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分子妄图恢复其剥削地位，挑战广大民众

的平等意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继续存在，对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进一步改造，建立真正的无阶级社

会。 

2.4. 思想文化上的必要性——改造旧的思想观念 

在原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基础上诞生的旧的观念并不会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直接消散，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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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腐朽思想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种种错误思想、传统和习惯仍然束缚着一部分人的头脑，为剥削阶级服

务的旧风俗习惯是束缚劳动人民精神解放的一条绳索。 
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面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挑

战，必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坚强后盾下，改造旧的观念、思想、风俗习惯，消除封建的、宗教的、

腐朽的文化思想教育痕迹，使人民的精神获得彻底解放，建立与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

教育制度。 

3. 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地位 

马克思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指出，共产主义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

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经验时已经设想到共产主义必然要经过若干阶段才能真正确立。直到《哥达纲领

批判》，马克思才真正确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共

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

社会过渡的一个必经阶段。 

3.1. 过渡阶段的界定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描述，提出了两者

之间的划分标准，只有明确这些标准，才能更好地把握“过渡理论”。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

阶段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消灭了阶级对立，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虽然商品交换已经消失，

但商品交换的原则——等价交换仍然存在。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

消失，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实行按需分配，实现了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指的是无产阶

级革命专政的国家形态。关于过渡阶段曾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大过渡”，即把这里的“共

产主义社会”理解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把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前都

归于过渡阶段；第二种是“小过渡”，这是一种在没有消灭阶级的情况下就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将过

渡阶段限定在较短时间内；第三种是“中过渡”，把过渡阶段界定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 
列宁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并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过渡阶段是指从资本

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也即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中过渡”理论，列宁的这一理解也是最符

合马克思的本意的。马克思已经提出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标准是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和商品

交换，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对立和商品交换到阶级对立和商品交换消失需要一个过程，并且这

一过程必然面临着诸多阻力，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逐渐达到这一标准。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所要达

到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逐渐消灭阶级对立和商品交换，无产阶级在消灭阶级对立同时也就消灭了自身，逐

渐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持续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一个明

确的表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应该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那时的社

会已经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资料十分丰富的社会。然而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并非如此，无产阶

级革命的胜利诞生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生产力水平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发达。列宁

在十月革命后认识到过渡阶段的特殊性、长期性、复杂性，列宁认识到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历史

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

就愈困难”( [5], p. 3)。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面临着更大困难、更多的任务，现实的

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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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过渡阶段的实践 

在评述巴黎公社运动时，马克思表达了巴黎公社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巴

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实践，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政权需要先经历一个过渡阶段，没有认

识到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它所采取的各项国家治理措施是一种高度自治、直接民主的

社会治理，这样的社会治理措施显然超出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巴黎公社也是在探索向共产

主义社会的过渡，但巴黎公社并没有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对过渡阶段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认

识，采取的建设措施具有不成熟性。 
马克思始终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在世界多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并取得胜利，在这

个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更具有现实性，马克思晚年也提到了东方社会有越

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而进入新的社会的可能。但现实却是无产阶级革命

的胜利在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产生，列宁率领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世界性的无

产阶级革命并未爆发，列宁在实践中认识到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

性。 
中国关于过渡阶段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经过三大改造，宣布进入了

社会主义社会。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认识到过早地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初级阶段，中国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

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过渡时期的长短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和必要性密切相连，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唯物

史观，当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时，当阶级依然存在，阶级差别依然存在时，无产阶

级专政就会存在。 

4. 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征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一时期并未能完全脱离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经济原则仍然存留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而作为一个过渡性

质的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内在蕴含了暴力性与民主性的统一、巩固与发展的统一、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

一。 

4.1. 暴力性与民主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有“专政”的存在，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专政。如前文提到，无产阶级建立政权

之后，为了维护统治，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旧社会进行改

造，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专政”的形式进行。马克思曾提到，只要资本家阶级还存在，

只要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存在，“就必须采取暴力的措施”“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

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 [1], p. 337)。 
无产阶级专政暴力性的一面通过“国家”表现出来，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要“终结阶级存在和

阶级对立的人类生存状态，而其前提就是已经实现了物质的高度发达，已经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化育过程

中消弭了过去的所有时代的匮乏争斗”( [6], p. 75)。而国家制度的存在更有利于推动这一目的的达成。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暴力性的特点遭到了来自各种派别的质疑和攻击，反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独裁，

非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违反“民主自由原则”，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公然否定“专政的暴力性”意义。

但这些错误观点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的误读和歪曲，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只有

通过以阶级统治为本质的国家强制力，通过国家暴力改革生产关系，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最终，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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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专政借助国家暴力的存在推动生产的社会化，使得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国家和

阶级存在不再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反而成为桎梏，从而国家和阶级便会逐渐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 
无产阶级专政虽然有其暴力性的一面，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独裁，暴力只是其为了进行社会改造而

保持的一方面，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无产阶级专政更多的是民主，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区别于资

产阶级专政的最大的一点。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共和国，国家已经成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机构，其

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压迫无产阶级，而成为了为无产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积极代表。在无产阶级专

政的社会中，专政与民主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根本对立，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民主，无产阶级政

权才能获得有效的政治支持，进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只有对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力量实行专政，才

能保证政权的稳定，给人民内部的民主提供政治条件。 

4.2. 巩固与发展的统一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其存在的首要目的和现实目的是保证新建立起

来的无产阶级政权能够在敌人的反扑下保存下来并且实现政权的稳固，在此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

形式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但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手段和方

式，因此，无产阶级专政自身是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以推进社会发展进步为核心的社会发展

阶段。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职能包括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这两个职能明确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

发展的统一。一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之所以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是因为新建立

的国家政权面临着各种形式的反动力量，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治职能在此得到体现，即对内镇压反动

阶级和反动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国家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维护革命成

果；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维护国家完整。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发

展”是无产阶级专政极其重要的任务，也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社会职能，进一步推进政治建设、经济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教育，推动生产力高效发展。 

4.3. 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专政”在字面上就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仍然是一种阶级专政、阶级统治，

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处于领导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在推翻资产阶级专

政之后，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在此表现出鲜明的阶级

性。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是鲜明的阶级性和广泛的人民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性源于无产

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存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是因为资

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存在无尽的压迫与剥削，但是无产阶级和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

和农民，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这些阶级“行将转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来。“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2], p. 411)。因此，在无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中，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也必然要团结和带领其他劳动

阶级共同奋斗，而无产阶级政党也必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5.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原则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巴黎公社的政权建

设，但马克思通过对巴黎公社实践的考察，对公社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基本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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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建设分析 

关于巴黎公社，马克思明确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

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1], p. 102)。
结合马克思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划分，巴黎公社正处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走向共产主义社

会的过渡阶段，而且马克思在此认为公社是社会解放的一种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实际存在时间只有 72 天，但却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军事、教育等各领域建设过

程中实现了对以往政权建设的突破，充分表现出了其民主性。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采取的措施表达了高

度赞扬，同时也对巴黎公社的建设提出了更多的补充要求。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

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巴黎公社在建设过程中虽然带有“专政”的性质，但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曾提出：“公社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阶级统治形式……在实行这种改变以前，必须

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马克思在这里实质上对巴黎公社的失败进行

了分析，认为是巴黎公社“不能建立起新的阶级统治形式”，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建立“无产

阶级的大军”( [1], p. 1006)。在马克思分析中，巴黎公社的一部分措施并不符合其现实情况需要，比如巴

黎公社受到蒲鲁东学说的影响，一直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在军事上也错失良机，犯了致命的错误，甚

至表现出对敌人的过度宽恕和容忍。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巴黎公社自身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未能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形式，虽然在民主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巴黎公社所处的内外环境需要其表现出“专政”的一面。 

5.2. 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马克思虽然在 1850 年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考和论述更多的

是在巴黎公社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在 1871 年 5 月 23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

中提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 [4], p. 677)。显然，巴黎公社的原则对于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巴

黎公社的原则仍将被继承，也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重要部分。 
从巴黎公社的具体措施中可以看出，其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包含多方面，如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普选制；公社是行政和立法合一的工作机关；实行社会自治，中央政府只保留为

数不多但非常重要的职能；坚持政教分离等等。在这些原则中，有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则，即民主

原则。马克思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

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 [1], p. 140)。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国家真正成为服务社会、服务人

民的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真正的民主原则是无产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最大区别，

最能体现其无产阶级性质。 

6. 结语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基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深刻的揭示，无产阶级专政是向

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阶段，其存在具有必然性，其发展表现出长期性和复杂性。至今，无产阶级专政仍

然是一个进行中的现实实践过程，时代在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实现向共产主义的

过渡仍然是一个现实主题，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仍然需要进行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研究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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